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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联合水务保留服务热线咸宁联合水务保留服务热线

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出厂水水质检测结果公示
2021年7月20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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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统一供水服务热线全省统一供水服务热线

●记者周阳 通讯员赵丽红 郑世明

7月20日，市城市管理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通报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
2021年6月综合评价情况，咸安区综
合评价得分排名第一，赤壁市综合评
价得分最后一名。

具体综合评价排名情况为：第一
名，咸安区，得分90.74分；第二名，中
心城区，得分90.68分；第三名，咸宁高
新区，得分90.58分；第四名，通山县，
得分88.48分；第五名，通城县，得分
88.22分；第六名，崇阳县，得分88.18
分；第七名，嘉鱼县，得分87.94分；第
八名，赤壁市，得分84.88分。

根据《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2021
年月度综合评价实施方案》，每月对得
分排名情况进行经济奖惩，第一名奖
100万元，最后一名罚100万元，通过
各地往来账户一周内予以兑现。

在本次暗访抽检中，8个评价区域

共发现各类问题1056处，问题数量较
5月份增加了122个，综合平均分环比
下降0.82分。在8个评价区域中，除
咸安区、咸宁高新区、崇阳县和嘉鱼县
综合评价得分环比有所提高外，其它4
个评价区域得分环比均有不同程度的
下降。

从实地检查情况来看，“环境卫
生”类问题最多，共有401处，占全市
问题总数的37.97%；其次是“人行道
秩序”类问题，共有221处，占全市问
题总数的20.93%；第三是“市政设施”
类问题，共有130处，占全市问题总数
的 12.31%；第四是“立面空间”类问
题，共有 81 处，占全市问题总数的
7.67%；第五是“社区（村）”周边各类问
题，共有 78 处，占全市问题总数的
7.39%。

我市各地同步对所辖乡（镇、办）
集镇建成区管理工作进行了综合评
价，并公布首末名。其中，咸安区首

名官埠桥镇，末名高桥镇；嘉鱼县首
名陆溪镇，末名渡普镇；赤壁市首名
茶庵岭镇，末名官塘驿镇；通城县首
名塘湖镇，末名大坪乡；崇阳县首名
铜钟乡，末名高枧乡；通山县首名九
宫山风景区管委会，末名通山县经济
技术开发区。

♦市城区上半年数字城管
案件处置率同比提升22.82%

市城市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还通报了市城区2021年上半年数字
城管案件处置情况，市城市管理指挥
中心共接报城市管理问题案件21820
宗，应处置案件21742宗，已处置案件
21327宗，处置率为98.09%。

上半年，案件总数较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4661宗，在各成员单位的共同
努力下，案件处置率同比提升了22.82
个百分点。其中，有16家单位案件处

置率达到100%，同比增加15家；有21
家单位案件处置率超过90%，同比增
加11家。

市城区上半年数字城管案件处置
率达到90%以上的单位有：市城发集
团、中国联通咸宁分公司、市应急管理
局、中国铁塔咸宁分公司、市民政局、
市卫健委、市教育局、市农业农村局、
市城管执法委、市住建局、咸宁高新区
管委会、中国电信咸宁分公司、中国移
动咸宁分公司等。

我市6月份“城考”成绩出炉
咸安区第一名

●记者熊大平 通讯员余茹

昨日，2021年市城区义务教育招
生入学工作专题会议召开，明确招生
政策和招生职责纪律，其中咸宁实验
外国语学校（简称“外校”）招生政策对
购入并入住片区内房产的时间有所调
整，招生仍以网上登记和现场审核相
结合。同时，两所新学校投入使用，城
区义务教育学位有所缓解。

♦外校招生政策调整

今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
实行以咸安区负责，市教育局统筹协
调，市城区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
为主，以相对就近划片，坚持免试入
学，阳光招生的原则。

对于公办小学一年级新生，必须
是在市城区行政区划内实际居住、年
满六周岁（即2015年8月31日以前出
生）的适龄儿童。公办初中招生对象
为，实际居住在市城区行政区划内的
小学应届毕业生。

外校招生范围执行多校划片入学
政策，今年，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外校片
区内适龄儿童入学摸底情况和学校所
能提供的学位数量，将要求在2016年

1月1日购房且实际入住的招生政策
进行调整，调整时间为2016年9月1
日之前（不含当日）。2016年9月1日
至2018年9月1日期间在外校多校划
片片区内购房且实际入住一年以上的
居民子女可申请到咸宁实验外国语学
校玉泉校区入学，2018年9月1日之
后购房且实际入住一年以上的居民子
女可申请到泉都学校入学。

首先，购房者凭实际入住证明，如
正常标准的水电费缴费凭据等；其次，
购房者必须是适龄儿童少年父母或法
定监护人，才能向外校提出入学申请，
否则不予受理；此外，根据相关规定，
购房者子女已在咸宁市城区学校就读
的，严格控制转入外校。另外，九年级
学生按学籍管理规定不能转学。

♦22日陆续开始网上登记

今年城区义务教育招生政策仍然
采取网上登记、现场审核相结合的方
式。招生分三批次，第一批为市城区
常住居民子女入学政策；第二批为市
城区外来常住居民子女入学政策；第
三批为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子女入学
政策。

逾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进入网上

登记平台进行登记的学生，视为自动
放弃本片区入学资格，只能待秋季开
学后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安排到有空
余学位的学校就读。家长对网上所登
记的信息要确保真实性，并进行书面
承诺，对于在平台上故意错填瞒报和
提供虚假证明现象者，一切责任由家
长承担。

7月22日—8月8日，在市城区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登记“平台”进行
登记；8月16日—8月17日，市城区各
学校对“平台”登记的第一批、第二批
学生现场审核入学条件，对符合入学
条件的学生发放入学通知书；8月19
日—8月 20日，市城区各学校对“平
台”登记的第三批学生现场审核入学
条件，对符合入学条件的学生发放入
学通知书；8月23日—8月27日，市城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统筹安置学校无法安置
的第三批入学学生；8月30日，没有突
破招生规模的小学，登记审核2015年
9月1日至9月30日出生的学生。

♦两所学校开始招生

今年秋季，银桂学校和泉都学校两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将投入使用。银桂

学校根据划片招收符合条件的适龄儿
童。泉都学校将和咸宁市第十一小学
设置为“单一法人，一校两区”办学模
式，市第十一小学挂牌“咸宁市泉都学
校杨下校区”，将泉都学校小学部一至
三年级放在市第十一小学办学，共开设
13个教学班；四至八年级放在泉都学校
本部办学，共开设19个教学班。另外，
外校将选派骨干教师到泉都学校交流，
共同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

咸宁实验外国语学校玉泉校区小
升初毕业生将继续按照居住地所属片
区入学：属于咸宁高新实验外国语学
校片区的学生就读咸宁高新实验外国
语学校初中部，属于香城学校片区的
学生就读咸宁市香城学校初中部，属
于外校多校划片片区的学生就读咸宁
实验外国语学校初中部（也可选择咸
宁市泉都学校初中部或咸宁市银桂学
校初中部）。

为进一步缓解择校热，教育部门
将根据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新建（改
扩建）进程，适当调整部分学校招生范
围。为缓解择校矛盾，继续将鄂南高
中招生计划按一定比例分配到温泉城
区各初中学校（享受分配生政策的学
生必须在温泉城区同一所初中内读满
三年）。

市区中小学秋季招生政策发布
22日开始网上登记 咸宁实验外校招生政策有所调整


